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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C/2/OC/SR.2  

上午 10 时 15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PBC/2/OC/2） 

1. 议程通过。 

通过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年度报告（PBC/2/OC/L.1） 

2. 主席回顾，委员会对建设和平委员会临时工作

报告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在将其翻译为所

有六种正式语文之后正式通过。报告现已翻译完毕，

载于 PBC/2/OC/L.1 号文件中。 

3. 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临

时工作报告。 

4. 就这样决定。 

5. Attiya 先生（埃及）说，埃及代表团对新任主

席在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所做的承诺表示欢迎，即继

续推进针对具体国家的配置程序并加强委员会关于

专题问题的工作。委员会还应该对报告中反映的未

决问题和建议给予关注，特别是关注：工作方法的

改进，包括在 2007 年年底前建立专家组以审查当前

的程序规则以及设计一种阐明委员会建议的程序； 

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使人们更加了解委员会在联合

国系统内外的作用；必须确保建设和平基金提供经

费的项目与已确定的建设和平优先领域相对应，并

通过设计适当的监测和跟踪机制及开展关于修改基

金职权范围的对话在当地产生推动影响，最后，按

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必须与区域和分区域组

织密切协商，确保它们参与建设和平进程。 

6. 委员会已经通过关于民间社会参与的暂定准则，

应编写参加正式会议的潜在民间社会成员的名单，

其代表协助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就参与者名单达成一

致意见，无论他们是亲自参加还是通过视频链接参

加。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必须尽早开发一个数据库，

在这方面，它不妨同委员会秘书处协商，借鉴非政

府组织委员会的经验。 

其他事项 

7. 主席通知委员会，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不久将

分发最新的委员会会议日程，时间为 2007 年 7 月到

12 月。 

 上午 10 时 25 分散会

 

 


